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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21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王玉强)

16日晚，兖州泗河兴隆大桥上
发生一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一男子驾车违章逆行，撞倒一名
骑车市民，致其坠桥身亡。事故发
生后，该男子驾车逃离现场。根据
遗落在事发现场汽车碎片，通过
高科技鉴定和排查，兖州市交警
大队民警最终锁定了肇事车辆。
迫于压力，肇事司机于2月19日
到交警部门投案自首。

16日晚8点56分，兖州市交
警大队接到报警：泗河兴隆大
桥北首发生一起致人死亡的交
通事故。接警后，交警大队事故
科的民警王成新、尹广新赶到
事发现场。

“在兴隆桥北首的路面上，
有一道近30米长的划痕，东侧
桥栏杆附近是一辆完全变形的
自行车。”王成新介绍，在桥下
约10米的酒仙桥路上，一名男
子仰面躺在路面上，一动不动，
头部流出大量鲜血。他立即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经急救人员
鉴定，伤者已经死亡。

在事发地点，办案民警找
到了三块黑色汽车碎片和一个
雾灯。经初步勘察，民警确定这
起事故极有可能为一起汽车与
自行车相撞的事故。

“现场没有肇事汽车，也没
有接到投案电话，可以确定肇

事者已经驾车逃逸。”尹广新告
诉记者，事发地点光线昏暗，没
有监控设备，这为侦查破案带
来很大的难度。

“从现场遗落的碎片为切
入点，初步确定肇事车辆为现
代系列的悦动轿车。”王成新
说，他们了解到，兖州有300多
辆这个系列的轿车。随后，通过
技术手段得知，肇事车辆为该
品牌轿车的新款产品，去年11
月份才开始上市。与之相符合

的车辆，兖州市不足50辆。
兖州警方将距离事发地点

较近的兴隆庄镇定为重点排查
区域。“我们走访了4名购买这
款轿车的居民。在走访兴隆镇
某村的朱某某的家时，发现了
一些疑点。”王成新说，18日下
午，他们来到朱某某的家，朱某
某不在家。他的母亲说儿子上
班去了。当民警拨打朱某某手
机时，手机竟在他母亲的手中。

与朱某某母亲交流时，民

警发现老人非常紧张。民警初
步断定，朱某某有一定的作案
嫌疑，19日早上，他们再次来到
朱某某家中。

迫于压力，朱某某的家人
说出了儿子肇事逃逸的事实。
19日中午，朱某某主动来到兖
州市交警大队投案自首。经讯
问，朱某某对肇事逃逸致人死
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其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对话案中人

“我想积极赔偿对方”

在兖州市看守所，28岁的朱某某
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后悔莫及。

记者：描述一下16日晚上事故发
生的经过。

朱某某：16日晚上8点50分左右，
我驾车由南向北行至泗河兴隆大桥
北头，看到前面有一辆自行车后就立
即刹车，但没刹住，就撞上了。我先顶
着自行车撞到了桥西侧护栏，又撞到
了东侧护栏。停下车后，我只看到一
辆变形的自行车，没看到骑自行车的
人。我有些害怕，就驾车调头回家了。

记者：当时车上几个人，你的车
速是多少？

朱某某：当时车上就我自己，驾
车时速大约为100公里。

记者：下车后没有看到骑自行车
的人，为什么不找找？

朱某某：当时我非常害怕，心想
可能把人撞到桥下去了，就赶快开车
走了。两天后，我从兖州贴吧上得知
骑车人已经死亡。

记者：对死者家属有什么想说的
话吗？

朱某某：我感觉非常对不起死者
和他的家人，我想积极赔偿对方，并
向他们真挚道歉。

驾车肇事致人坠桥身亡
一男子逃逸3天迫于压力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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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损坏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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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已
经被撞成两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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